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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采购预算：6918309.76元。
2.项目最高限价：6918309.76元。
3.工期：合同签订后7个月内完工。
二、项目总体要求
（一）建设背景
北京警察学院1号楼于2013年建成，目前1号楼机房部分基础设施设备出现设备老化、故障等情况，为了保障机房柴油发电机组、制冷系统、消防系统在适宜环境下良性高效运转，确保机房内设备及业务系统正常运行，需对相关机房基础设施开展运行维护服务。
（二）建设规范
本项目应满足国家现行机房建设的标准及规范，设计、施工、验收时需要满足下列标准及规范，包括但不限于：
1.《数据中心设计规范》GB 50174-2017；  
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3.《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2009； 
4.《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 50314-2015； 
5.《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50606-2010；  
6.《智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标准》JGJT 454-2019；  
7.《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11-2016；  
8.《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T 50312-2016；  
9.《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462-2015；  
10.《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2018；  
11.《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2015； 
1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2013； 
13.《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370-2005； 
14.《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2019；
15.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GB/T 50102-2014；
1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736-2012；
17. 《冷却塔安装与验收规范》CECS 118:2000；
18.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2009；
19. 《循环冷却水节水技术规范》GB/T 31329-2014；
20.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2019；
2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2013；
22.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3-2007；
23.其他有关现行国家与地区的设计规范及规程。 
注：以上技术标准规范如有变化，以最新现行技术标准规范为准。因本项目涉及的技术标准规范数量较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凡是涉及本项目采购招标的，可以由投标人自行提交新的技术标准规范和相关技术要求。但是功能和技术指标不能低于本招标的技术要求。
（三）工程范围
本工程为北京警察学院1号楼维修改造项目，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主要工程内容包括：
1.空调冷却塔更换及制冷主机维修
对空调系统屋顶6台冷却塔进行拆除及更换，更换冷塔与原系统冷塔性能保持一致。同时对现状1台制冷机组进行整体维修。
2.消防系统维修
对室内消防电气系统损坏部分设备进行维修更新。工作内容包括：
更新空气采样主机、分机。
更新空气采样报警分机电源免维护蓄电池。
更新电气火灾监控报警系统。
更换气体灭火控制盘备电电源。
更换柴油发电机房内可燃气体探测器。 
更换首层消防控制室内，火灾报警联动控制主机、消防广播主机、消防电话主机、CRT图显设备、极早期（空采）报警监控主机（PC）。
更换火灾报警设备及模块，更换配管，更换报警主机，新做报警信号线、广播线、电话线。
更换更换可燃报警主机、探测器，大楼内的防爆灯具、管线更新。
更换极早期报警系统；
更换气体灭火控制器电池。
3.柴发机组维修保养
对楼内4台柴油发电机组进行维修保养。
4.柴发间冷凝水治理及照明修复
对现状柴发间冷凝水问题进行治理，并对照明进行恢复；
柴发机房拆除现状机房穿孔铝板吸声吊顶，重做吊顶和楼板板底保温层；
对现状三层机房8个通风管道缝隙进行封堵；
对三层设备间管道进行保温。
上述工作具体工作内容详见：北京警察学院1号楼维修改造项目对应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三、商务要求
1.计划实施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7个月。
2.计划实施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
3.付款条件：依据合同相关约定执行。
4.质保期：按照国家标准规范执行。
5.保险：依据属地街道及相关管理部门要求履行开工报备手续及相关保险。
6.其他：进场人员需进行背景审查并签署保密协议。
四、 技术要求
1.按照最新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执行。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 维修改造期间涉及夜间施工的，施工降效自行考虑。
2.2 维修改造期间不提供食宿。
3.验收标准
改造完成后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工程质量合格，安全标准化等级：达标。
五、其他要求
1.拟派遣项目经理具有机电类职称证书，且担任过与本招标项目类似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
2.拟派遣的项目技术负责人应具有机电类职称证书，项目技术负责人与项目经理为不同人员，且担任过与本招标项目类似工程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工作时间需提供驻场服务。
3.本项目管理机构除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以外，还应当包括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标准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
4.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实际提供施工方案与技术保证措施，工程进度计划与保证措施，工程质量保证措施，安全和绿色施工保障措施，任何可能的紧急情况的处理措施、预案以及抵抗风险的措施，人员培训方案等内容。
5.潜在供应商需线下前往采购代理机构处领取本项目设计图纸，领取时需签署《保密协议》，并严格按照要求保存领取的设计图纸。领取设计图纸的潜在供应商应在本项目竞争性磋商结束后，按照采购人规定的时限退回领取的设计图纸，未按照要求退回设计图纸的，采购人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权利。
6.空调冷却塔相关要求
6.1购置6台全新冷却塔，冷却塔应符合现场安装应用条件。
★6.2供应商所投冷却塔冷却器盘管需为脱氧紫铜材质，壁厚≥0.6毫米。（提供承诺函或相关技术支持资料，并加盖供应商公章，未按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不予认可）。
6.3本次施工屋面冷却塔替换可能会出现局部防水破坏，需对冷却塔拆装造成的防水破坏进行恢复，并确保防水工程要求与现场防水相符。已完成的防水工程，应采取措施进行保护。
7.制冷主机和柴油发电机维修要求
★7.1供应商维修制冷主机和柴油发电机时，应承诺使用设备原厂推荐的配件，以确保设备维修得到良好保障。（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7.2由于供应商使用设备不符合原厂要求，造成的设备及其他损失，由供应商负责承担。
8.消防系统维修要求
8.1消防系统确保设备维修、更换后系统能恢复整体运行，与原有匹配，不匹配由中标方更换适配的设备。
8.2消防改造施工完毕后应由第三方检测单位出具符合国家规定的检测报告。
9.质保要求
9.1质保期内，投标人负责按照招标人要求，组建质保期服务团队，对本工程所涉及工作内容开展质保服务。
9.2若招标人认为有必要，投标人应按照采购人要求提供人员支持，负责开展系统设备操作、检查、使用培训等工作。重大活动期间，停电停水以及采购人认为有必要的情况，需按照采购人要求开展现场支撑服务。
10廉政及保密要求
10.1供应商应遵守廉政规定，并按照要求签订廉政责任协议书。
10.2投标人应该采购人要求做好保密工作，由投标人造成的失泄密事件，由投标人承担对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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